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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被徵收不服，如何救濟（三）？－－⼟地徵收的⾏政救濟程序

⽂:張捷誠（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13

本⽂

⼀、徵收的類型

了解徵收的基本概念與徵收會發⽣的正當程序後，本篇說明⼈⺠對於徵收不服的救濟⽅式。說明救濟⽅式之
前，要先討論徵收的類型，因為救濟的⽅式會依照徵收類型的不同⽽有差別。主管機關作成徵收決定時，典型
的⾏政⾏為有以下兩種：

（⼀）⾏政處分

1. 徵收處分

徵收請求權⼈提出「徵收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徵收權⼈）請求發動徵收[1]，⽽徵收權⼈審議符合徵收發
動的條件，會作成准予發動徵收的核定⾏政處分。雖然批准徵收的是中央主管機關，但徵收處分的執⾏是交由
地⽅主管機關，所以⼟地徵收條例（下稱⼟徵條例）是規定由地⽅主管機關公告徵收核准處分[2]。

2. 補償處分

學理上認為補償處分與徵收處分緊密相連[3]，有所謂「無補償即無徵收」原則（或稱有補償即有徵收）[4]，
也因此有「徵收失效」制度，也就是「沒補償，徵收就會失效[5]」。

（1）核計補償數額

⾝為實際執⾏⼟地徵收的地⽅主管機關，除了要公告來⾃中央的徵收處分，還要做成補償處分，與徵收處分⼀
併公告，⽽實務運作是由需⽤⼟地⼈依照徵收計畫計算後，交給地⽅主管機關核計後發給，所以補償處分的作
成機關是「地⽅主管機關」[6]（併參下圖1）。

（2）發給補償費

地⽅主管機關依⼟徵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要在徵收公告30⽇期滿後的15⽇內將補償費全數發給完
畢。例外「無法依限發給補償費」的情況，則規定於同條第2項但書[7]，但實務運作的例外並不只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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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樣，⽽且就算可以超過15⽇才發給，仍有⼀定期限限制，以免司法院解釋多次提出補償費「應儘速發
給」的意旨落空[8]，以下整理：

A﹒ 剛提到⼟徵條例第20條第2項但書規定「無法依限發給補償費」的情況，例如第1款規定「被徵收⼈對徵
收補償有異議」，會因為評定或評議延遲發補償費，⽽屬於地⽅主管機關「合法延遲發給補償費」情形，但這
是需⽤⼟地⼈「事前」可以預⾒的，因此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指出，地⽅機關必須在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
之⽇起「相當的期限內儘速發給之」[9]，⼟徵條例於2000年公布第22條第4項則將這個「相當期限」明⽂規
定是「3個⽉」[10]（⾮現⾏法規定，但現⾏法規定⼀樣是3個⽉的相當期限[11]）。

B﹒ 實務上有另⼀種情況是已經發完補償費，但「事後」發現錯誤，屬於「違法補償」的情況，司法院釋字第
652號解釋指出，因為這不是「需⽤⼟地⼈」可以預⾒，所以考量補償費差額、預算以及需⽤⼟地⼈籌措財源
時間等因素，最⻑不得超過2年的相當期限[12]。對此，現⾏⼟徵條例第22條第5項則規定要在「結果確定之
⽇起3個⽉內發給」[13]。

圖1：⼟地徵收需⽤⼟地⼈、被徵收⼈與徵收⼈之關聯概要
同註4，陳明燦（2018），⾴121。

（⼆）事實⾏為

另外⼀個會作成的⾏政⾏為是「徵收註記」登記，這是⼀種⼟地資訊的公⽰，為了讓第三⼈知道某塊地將要被
徵收，並同時限制被徵收⼈再對⼟地做出有害徵收事業的處分或使⽤（例如賣掉或蓋新房⼦）的⼀種「註記登
記」[14]。

⼆、⾏政救濟程序

（⼀）針對⾏政處分

1. 徵收處分

收到徵收公告的書⾯通知，對於公告內容不服時，在公告期間內，可以⽤書⾯向地⽅主管機關提出「異



議」[15]。
如異議被駁回，或是沒有提出異議，應於公告期滿的次⽇起30內提起撤銷訴願，如訴願被駁回，則再向被徵
收⼟地所在地的⾼等⾏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16]。

筆者特別提醒，雖然外觀看起來只有⼀個徵收處分，但是徵收處分對範圍內的所有被徵收⼈都是個別獨⽴的，
例如有10個被徵收⼈，則實際上徵收權⼈是個別對這10個徵收權⼈都作成了徵收處分。因此，不需要所有被
徵收⼈⼀起提出訴訟救濟，不服徵收處分的⼈可以單獨提出救濟！

2. 補償處分

（1）不服補償費數額

可以在徵收公告期滿的次⽇起30⽇內，以書⾯向地⽅主管機關提出「異議」，地⽅主管機關應⽴刻查明處
理，並將結果通知以書⾯通知。如被徵收⼈不服，可再向地⽅主管機關提請向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17]。

如果對復議結果仍不服，則應於收到復議時的次⽇起30⽇內提起課予義務訴願，或即使沒有提起異議及復
議，也可以於收到徵收公告的書⾯時，於公告期滿的次⽇起30內提起課予義務訴願。如訴願被駁回，則再向
被徵收⼟地所在地的⾼等⾏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18]。

附帶⼀提，在2012年修法後，前⾯提到對徵收處分的「異議」，還有這邊不服補償數額的「異議」和「復
議」，都已經不是⾏政救濟前⼀定要先經過的程序囉[19]！也就是就算沒有提出異議、復議，⼀樣可以提起訴
願、⾏政訴訟。

（2）期限內沒有收到補償費

如果認為補償費未於法定期限內發給，則應直接向被徵收⼟地所在地的⾼等⾏政法院提起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
訴訟[20]，確認整個⼟地徵收的處分已經失效、不存在[21]。

（⼆）針對事實⾏為部分

如果單純是對於徵收註記不服時，則應直接向被徵收⼟地所在地的⾼等⾏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22]。

註腳
   參閱張捷誠（2021），《⼈⺠對於⼟地被徵收不服，如何救濟（⼀）？--⼟地徵收的基本介紹》。[1]

   ⼟地徵收條例第17條：「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徵收⼟地或⼟地改良物後，應將原案通知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地徵收條例第18條第1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徵收案時，應即
公告，並以書⾯通知⼟地或⼟地改良物所有權⼈及他項權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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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條例第19條：「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地⼈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21條：「
I 依本條例第⼗⼋條規定所為之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需⽤⼟地⼈之名稱。
⼆、興辦事業之種類。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號。
四、徵收之⼟地或⼟地改良物及其應補償之費額。
五、公告期間。
六、得提出異議及⾏政救濟之期限。
七、公告徵收後之禁⽌事項。
⼋、得申請⼀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
九、其他依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II 徵收農作改良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良物，其公告應載明應受補償⼈之姓名、住所。
III 第⼀項公告應附同徵收⼟地圖，公布於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之公告處所及被徵收⼟地或⼟
地改良物所在地。」

   也因為這密不可分的關係，學理上認為徵收處分對於被徵收⼈⽽⾔，屬於⼀種「附解除條件」的⾏政處分
，也就是如果徵收補償未發給時，將會使得徵收處分因條件成就⽽解除失效。相關概念說明，參閱：法律
百科（2020），《解除條件》。

[3]

   可參陳明燦（2018），《⼟地徵收導論》，2版，⾴235。
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理由書（摘錄）：「對於⼟地法第⼆百⼆⼗七條所公告，被徵收⼟地應補償之費
額，應受補償⼈有異議，⽽拒絕受領，依⼟地法第⼆百三⼗七條第⼀項第⼀款規定，得將款額提存之，但
該項應補償之費額，如於提交評定或評議後，認應增加給付時，應增加發給之補償數額，倘未經依法發給
，徵收處分即不得謂已因辦理上述提存⽽不影響其效⼒。此為有徵收即有補償，補償之發給與徵收⼟地核
准處分之效⼒間，具有不可分之⼀體性所必然。」

[4]

   ⼟地徵收條例第20條：「
I 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五⽇內發給之。但依第⼆⼗⼆條第五項規定
發給應補償價額之差額者，不在此限。
II 需⽤⼟地⼈未於公告期滿⼗五⽇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
該部分⼟地或⼟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於公告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條規定提交地
價評議委員會復議。
⼆、經應受補償⼈以書⾯同意延期或分期發給。
三、應受補償⼈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四、應受補償⼈所在地不明。」

[5]

   參註2，⼟地徵收條例第17條、⼟地徵收條例第18條第1項、⼟地徵收條例第19條、⼟地徵收條例施⾏
細則第21條。

[6]

   參註5，⼟地徵收條例第20條。[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9&flno=21
file:///dictionary/2768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516%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9&flno=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20


   例如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摘錄）：「國家因公⽤或其他公益⽬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之財產
，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此項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
別犧牲，國家⾃應予以補償，以填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故補償不僅需相當，更應『
儘速發給』，⽅符憲法第⼗五條規定，⼈⺠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
司法院釋字第652號解釋（摘錄）：「憲法第⼗五條規定，⼈⺠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故國家因公⽤或其他
公益⽬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之財產，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此項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對被徵收
財產之所有權⼈⽽⾔，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以補償，以填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
能受限制之損失。故補償不僅需相當，更應儘速發給，⽅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在
案（本院釋字第400號、第425號、第516號解釋參照）。」

[8]

   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理由書（摘錄）：「觀諸⼟地法第⼆百三⼗五條前段規定，『被徵收⼟地之所有
權⼈，對於其⼟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補償發給完竣時終⽌』亦明。⾄若應增加補償之數額過於龐⼤，需
⽤⼟地⼈（機關）需動⽀預備⾦⽀應，或有其他特殊情事，致未能於⼗五⽇內發給者，仍應於評定或評議
結果確定之⽇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依⺠國⼋⼗九年⼆⽉⼆⽇公布之⼟地徵收條例第⼆⼗⼆條第
四項為三個⽉）」

[9]

   2000年2⽉2⽇⼟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4項：「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或⾏政救濟結果有變動者，其應補償
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起三個⽉內發給之。」

[10]

   ⼟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5項：「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政救濟結果有變動或補償費經依法發給完竣，嗣
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者，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起三個⽉內發給之。」

[11]

   司法院釋字第652號解釋理由書（摘錄）：「鑑於前述原補償處分確定後始發現錯誤⽽應發給補償費差額
之情形，原⾮需⽤⼟地⼈所得預⾒，亦無從責其預先籌措經費，以繳交補償費之差額，如適⽤⼟地法、⼟
地徵收條例等上開法律規定，要求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五⽇或三個⽉內通知需⽤⼟地⼈繳交補償費
差額，並轉發原⼟地所有權⼈完竣，事實上或法律上（如預算法相關限制等）輒有困難⽽無可期待，故有
關相當期限之認定，應本於儘速發給之原則，就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多寡、預算與預備⾦之編列及動
⽀情形、可合理期待需⽤⼟地⼈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素⽽定。然為避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遲未發給補
償費差額，致原⼟地所有權⼈之權益受損，參酌前揭因素，此⼀相當期限最⻑不得超過⼆年。」

[12]

   參註11，⼟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5項。[13]

   ⼟地徵收條例第23條第1項：「被徵收之⼟地或⼟地改良物⾃公告⽇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或
法院之判決⽽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地權利⼈或使⽤⼈並不得在該⼟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變更地形或為農作
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作中者，應即停⽌。」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24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徵收時，同時囑託該管登記機關
於被徵收⼟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註記徵收公告⽇期及⽂號，並⾃公告之⽇起，依本條例第⼆⼗三條規定
限制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14]

   ⼟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1項：「權利關係⼈對於第⼗⼋條第⼀項之公告事項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向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提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
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通知權利關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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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願法第1條第1項：「⼈⺠對於中央或地⽅機關之⾏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因中央或地⽅機關之違法⾏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不為決定，或延⻑訴願決定期間逾⼆個⽉不為決
定者，得向⾏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16]

   ⼟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2項、第3項：「
II 權利關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起三⼗⽇內以書⾯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
書⾯通知權利關係⼈。
III 權利關係⼈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
關係⼈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政救濟。」

[17]

   訴願法第2條第1項：「⼈⺠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不作為，認
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
⾏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
政處分之訴訟。」
最⾼⾏政法院109年度⼤字第1號裁定裁判要旨：「……如被徵收⼟地所有權⼈已依⼟地徵收條例第22條
第2項規定，就徵收補償價額以書⾯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經主管機關為維持原補償價額之查處通知時
，該查處通知本質上即屬否准被徵收⼟地所有權⼈補償價額差額請求之處分，⾃得循序提起⾏政訴訟法第
5條第2項之課予義務訴訟以為救濟。」

[18]

   2012年⼟地徵收條例第22條修法理由：「
⼀、……權利關係⼈對於徵收處分無需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即可依訴願法提起⾏政救濟，故第⼀項前段『
應』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之強制規定，修正為『得』。……
⼆、權利關係⼈對於徵收補償處分無需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即可依訴願法提起⾏政救濟，惟徵收補償價額
係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為之⾏政處分，故於進⼊⾏政救濟程序前，該『徵收補償價額』，可先由其
受理異議後查處，藉此先⾃我檢視是否有查估錯誤之情形，爰修正第⼆項規定。⼜如對查處結果不服，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對該⾏政救濟之處理是否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應視個案情形，宜保有裁量空間
，爰規定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並增列為第三項。」

[19]

   ⾏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確認⾏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或不成⽴之訴訟，⾮原告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無回復原狀可能之⾏政處分或已消滅之⾏政處
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

[20]

   最⾼⾏政法院100年度1⽉份第1次庭⻑法官聯席會議（⼀）（2011/1/11）：「⺠國89年7⽉1⽇⾏政訴
訟法修正施⾏前，⼟地經徵收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嗣原所有權⼈主張該管地政機關未於法定期限內發給補
償費致徵收失效，依修正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提起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訴訟。按法律既
無確認訴訟起訴期間之限制，且徵收失效類同附解除條件之⾏政⾏為，於失效之基礎事實發⽣時，當然發
⽣徵收失效之法律效果，核與徵收處分違法得請求撤銷之情形不同，尚無⾏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之
適⽤，是不能以其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為由，認為起訴不合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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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徵收處分，補償處分，異議，訴願，⾏政訴訟

   ⾏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與中央或地⽅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政
處分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之給付，亦同。」
⾏使的請求權是來⾃⼈⺠擁有⼟地的所有權，⼜稱「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其內涵相同於⺠法第767
條，請求排除政府對⼈⺠所有權的侵害。參吳庚（2014），《⾏政爭訟法論》，修訂7版，⾴19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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